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跟進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 

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的有關事宜 

 

簡介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會議上討論

有關香港居民內地子女的居留權事宜，並要求政府統計處（下稱“統計

處”）提供以下資料：  

 

(i) 就統計處在一九九九年進行的專題訪問中得出各類別的香港

居民內地子女的估計數字，提供過往與估計數字相關的資料

（見第 2段）； 

 

(ii) 詳細解釋如何在專題訪問中得出各類估計數字（見第 4段至第

10段）； 

 

(iii) 說明如何得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下稱「人

大常委會」）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對《基本法》的解釋

享有居留權資格的內地子女的人數（見第 11段至第 12段）； 

 

(iv) 香港居民內地子女的估計數字與其他現有的數據作比較（見第

13段至第 18段）；及 

 

(v) 告知委員會最新的情況及評估日後的情況（見第 19段至第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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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曾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 

2. 過往政府曾向立法會提供有關專題訪問中得出的不同類別的香

港居民內地子女的估計數字的資料，這些資料詳列如下： 

 

以《享有本港居留權的內地人士（中期）估計數目》為題的文

件  
[統計處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上展示及講述文件內容] 
 

附件 1

就提交的《享有本港居留權的內地人士估計數目》文件提供補

充資料： 
 文件 C&S001 – 技術細節 
 文件 C&S002 – 專題訪問的主要（中期）結果 

[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交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秘書轉交各
位委員參閱] 
 

附件 2

以《政府統計處就「有配偶或子女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進

行的專題訪問的最後數字》為題的文件 
[統計處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上展示及講述文件內容] 
 

附件 3

《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二十二號專題

報告書》（一九九九年七月出版） 
[隨付閱讀指引乙份] 
[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交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秘書轉交
各位委員參閱] 
 

附件 4

 
 

 

3. 因應委員於三月十六日舉行的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中提出的要

求，現扼要重述有關專題訪問的統計調查方法及結果的部分細節以供各

位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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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的內地子女統計調查 

4. 統計處在一九九九年三月至五月期間透過「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進行一項「有配偶或子女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專題訪問。該次專題

訪問旨在搜集有關由香港居民所生而在進行統計調查時仍居於中國內地

的人士（下稱「第一代子女」）的數目及特徵資料（如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及職業）。若第一代子女本身有子女在進行統計調查時居於內地，也

會一併搜集這些「第二代子女」（即香港居民的孫子女）的資料。內地子

女包括「登記婚姻子女」及「登記婚姻以外子女」，不論該些子女出生時

其父母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5. 在經科學方法抽選的樣本內，該項專題訪問在一九九九年三月至

五月期間訪問了約 19 300個住戶，回應率達 90%。其中共有 46 000名十

六歲及以上居住於被抽選的住戶內的中國籍人士參與該項專題訪問。  

 

6. 為了提供及時的統計數字，專題訪問的樣本經過特別設計。從一

九九九年三月至四月中所訪問的住戶構成一個獨立的隨機樣本，所搜集

的數據可用以推論整體情況。一九九九年四月底公布的中期數字乃根據

上述樣本所得出的資料編製而成。從該樣本取得的數字，與從一九九九

年三月至五月期間受訪的所有住戶中搜集的數據而估算的最終數字相

近。（詳情見第 8段表1。） 

 

7. 統計處在該項專題訪問中採用了傳統的「直接提問法」向樣本中

一半的住戶詢問「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問題。由於「登記婚姻以外子

女」的課題非常敏感，受訪者普遍感到不安及不大願意向訪問員披露該

些資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統計處同時採用另一權威的統計方法，即

「隨機回應法」向另外的半數受訪住戶提問關於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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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附件 5詳細說明有關該項專題訪問詢問有關「登記婚姻以外子女」

問題的統計方法。 

 

香港居民的內地子女的主要統計數字  

8. 統計處根據該項專題訪問的結果，計算不同類別的內地子女的估

計數字。表 1摘自一九九九年七月出版的《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

得的社會資料：第二十二號專題報告書》（第 125頁）。   

 
 
 
表 1   

   
香港居民的內地子女(1) (2) 

（不包括第一代的登記婚姻子女而其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 
是在香港出生或在他們出生時已在香港通常居住滿七年者） 

    
類別 第一代(1) 第二代(1) 總計 
    
登記婚姻子女 
 

  188 700 (2) 
[172 000] 

  329 100 (3) 
[338 000] 

517 800 
[510 000] 

    
登記婚姻以外子女 505 000 

[520 000] 
581 000 

[645 000] 
1 086 000 

[1 165 000] 
    
總計 693 700 

[692 000] 
910 100 

[983 000] 
1 603 800 

[1 675 000] 

 
[* 方括號內是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底發表的中期數字]  
 
 

                                                                                                                                                 
(1)  
第一代是指香港居民的內地子女。第二代是指該等內地子女的子女，即香港居民的孫子女。  

 
(2)  
本表並不包括97 600名 (中期數字為102 000) 第一代的登記婚姻子女而其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是
在香港出生或在他們出生時已在香港通常居住滿七年者。故第一代的登記婚姻子女共有 286 300
人（即 188 700 + 97 600），而第一代人士總數為 791 300人（即 286 300 + 505 000）。 

 
(3)  
此 329 100人之中，部分為表內所示 188 700人的子女，部分為註(2)所述的 97 600人的子女。即
是說，該 329 100人為全部第一代 286 300名登記婚姻子女的子女。他們出生時，父母仍在內地居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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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各類由香港居民所生而仍居住在內地的內地子女的主要數字

中，直接從該項專題訪問的結果中得出的主要數字概列如下：   

 

內地子女類別 估計人數 
  
(A) 香港居民的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 − 子女出生時，
父母至少有一方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97 600 

  
(B) 香港居民的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 − 子女出生時，
父母雙方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188 700 

  
(C) 香港居民的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總數（即上文(A)
項和(B)項的總和） 

    286 300 

  
(D) 香港居民的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的子女（即上文(C)
項提及的 286 300名第一代子女的子女） 

 329 100 

  
(E) 香港居民的第一代登記婚姻以外子女（根據「隨機
回應法」得出的統計調查結果 – 只有整體數字，
沒有詳細特徵的資料 – 見附件5第8段） 

 505 000 

 
 

10. 另一方面，下列資料未能從該項專題訪問中直接取得： 

 

(a) 由香港居民所生的 505 000名第一代登記婚姻以外子女中，他

們出生時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數；及 

 

(b) 當時已由該 505 000 名第一代子女所生而仍住在內地的子女

人數。 

 

計算這兩組子女的人數的方法是運用在「登記婚姻子女」之下的相關類

別資料。因此，要取得關於(a)組的估值，先假設這組子女在所有登記婚

姻以外子女中所佔的比例，與在登記婚姻子女中相關人士所佔的比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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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於這點，該組別的內地子女估計約有 170 000 人 (4)。同樣地，估

計關於(b)組的數字可參照整體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所生的子女（第二代

子女）與整體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數目的比率。按此方法得出的估計數

字是 581 000 (5)。 

 

在解釋《基本法》後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的內地子女 

11. 人大常委會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解釋《基本法》後，估計

約有 270 000 名第一代的香港居民內地子女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原因

是他們出生時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這估計數字可從專

題訪問的結果中計算出來。這 270 000名第一代子女包括：    

 

(a) 97 600 名在進行統計調查時已擁有香港居留權的內地子女（即

香港居民的第一代登記婚姻子女，他們出生時其父母至少有一

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即上文第 9段所指的類別(A)]；及 

 

(b) 香港居民的 170 000名第一代登記婚姻以外子女，而他們出生時

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即上文第 10段所指的(a)

組]。   

 

12. 由於該項專題訪問直接提問有關該 97 600 名符合居留權資格的

登記婚姻子女的詳細特徵的資料，因此，這些資料可從該項專題訪問中

取得。不過，由於在該項專題訪問中，有關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問題是

以「隨機回應法」發問，因此未能提供關於 170 000 名符合資格的登記

婚姻以外子女的概況。  
                                                                                                                                                 

97 600 (4)  即計算 505 000 x 286 300 
 

329 000 (5)  即計算 505 000 x 286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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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內地子女的估計數字與其他現有的數據作比較 

13. 除了專題訪問的結果以外，政府並沒有該些不符合居留權資格的

內地子女（即是在出生時其父母雙方並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登記婚姻子

女或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數目及特徵的資料。至於符合居留權資格的

內地子女，其數字可與相關數字作概括比較，從而掌握有關情況。  

 

14. 自從在一九九七年七月推出居留權證明書（下稱「居權證」）計

劃後，政府已經向內地子女發出約 157 000 張居權證。在一九九七年七

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期間，共有 149 300 名符合資格的持居權證內地子

女在單程通行證（下稱「單程證」）計劃下來港，另有 14 100 名符合資

格的內地子女通過單程證計劃的其他類別來港（即非居權證類別 [如隨同

父母來港定居]）。在這 163 400 名內地人士中，約有 46 100 人在一九九

九年三月前已來到香港（40 700人屬於居權證類別，5 400人屬於其他類

別），另外約有 15 400 人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後出生。換句話說，已來港

或已取得居權證的符合資格的內地子女人數約有 110 000 人（即有

101 900人已來到香港而有 7 700名符合資格的子女已獲發居權證但尚未

來港）。 

 

15. 另一方面，在統計調查中得出約 270 000名符合資格的內地子女

中，部分人或會因為某些原因不來香港。根據該項專題訪問的結果，在

97 600名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的登記婚姻子女中，約有 20%其父母表示

不希望子女來港居住，或是認為其子女不希望來港（《第二十二號專題報

告書》表 11c）。而 170 000 名符合資格的登記婚姻以外子女，其相應的

比例可理解地應該較高。此外，部分已成年的合資格內地子女由於已在

內地建立家庭，而其在內地的子女（香港居民的“第二代子女”）在現行

政策之下未能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因此未必有太大的誘因驅使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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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後來港。有鑑於此，符合居留權資格並且有意來港的內地子

女人數應該低於 200 000人（減幅略高於 20%）。 

 

16. 此外，不少符合資格的內地子女年紀尚小，又與父母其中一人居

於內地。部分兒童或會等待其仍在內地的父或母取得單程證，才一起申

請來港。至於成年的子女，經濟情況會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由於近

年香港的經濟持續欠佳，相反，內地經濟環境明顯改善，部分人可能等

待香港經濟環境轉佳才申請來港（當然有部分人甚至因為經濟因素而最

終放棄權利）。 

 

17. 目前，當局正在處理為數不少的符合資格的內地子女的居權證申

請。然而，當局沒有數據可以顯示到底有多少人是在一九九九年三月／

五月時已屬於符合資格的內地子女組別。  

 

18. 把上文所述的數字及因素一併考慮，當可互相呼應，反映實際情

況。 

 

最新情況和日後情況的評估 

19. 當局目前沒有計劃就香港居民的內地子女進行新的統計調查。根

據人大常委會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對《基本法》的解釋，內地人

士（包括由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並在內地出生的子女）必須申請單程證

才可來香港定居。有鑑於此，凡是根據《基本法》第 24 條第(2)款第(3)

項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的內地子女，將會循單程證計劃有秩序地和按計

劃地來香港。 

 

20. 在編製人口推算時，政府已考慮每年有 54 750人持單程證從內地

來香港。由此編製的人口推算數字讓政府能夠有所依據，以策劃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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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居民和新來港人士提供的服務。政府現時無意進行新的統計調查，

以免惹人錯誤惴測政府有意改變對居留權事宜的政策。 

 

 

 

 

政府統計處  

二零零四年六月 

 

 















 

 

 

附件 2  

 
 

























































































附件 4

立法會圖書館已備存此文件。

如欲參閱此文件，請與立法會圖書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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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在專題訪問中用以估計 

登記婚姻以外子女人數的統計方法 

 

 在該項專題訪問中，「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涵蓋範圍較部分人

直覺認為的非婚生子女的涵蓋範圍更為廣泛。以下是一些「登記婚姻以

外子女」的例子： 

 

(i) 「二奶」或「婚外情」關係所生的子女。 

 

(ii) 同居或親密的男女關係所生的子女。這些子女在港的父或母可

能從未有登記結婚，又或是在其子女在內地出生時他們仍屬未

婚身分，但目前是已婚而配偶並非這些子女的另一位父或母。 

 

(iii) 沒有向有關機關正式登記的「事實婚姻」所出的子女。許多在

內地曾有事實婚姻關係而生有子女的人士，可能於多年前獨自

來了香港，現已在香港定居，並且已在此組織家庭（留在內地

的一方也可能如是）。兩方長期分隔，原有在內地的男女關係

隨着時間過去而解除。有關子女可能仍在內地生活，由另一方

或由其他親人照顧，甚至已長大成人。在這情況下，身處香港

的父母未必願意披露這些內地子女的身分，以免令目前在香港

的另一伴侶尷尬。 

 

2. 有關「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問題涉及私隱和非常敏感，在進行

試驗性統計調查時已顯示受訪者普遍會感到不安及不大願意向訪問員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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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該些資料。為解決這個問題，統計處在該項專題訪問中採用了權威的

統計方法，即「隨機回應法」，並同時採用傳統的「直接提問法」詢問「登

記婚姻以外子女」的問題。統計處仍然採用「直接提問法」的原因是希

望可以從「直接提問法」得到一些關於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概況的有用

資料作參考。  

  

3. 在該項專題訪問中，通過隨機抽選過程，有半數的受訪者須直接

回答有關「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問題，即透過「直接提問法」由訪問

員直接向受訪者提出問題。如果受訪者回答謂自己有「登記婚姻以外子

女」在內地，訪問員會將其子女的詳細資料記錄下來（如有孫子女，其

資料也會記錄在案）。   

 

4. 至於其餘半數的受訪者，則用「隨機回應法」進行訪問。統計處

通過一個隨機抽選的過程來決定受訪者須回答有關「登記婚姻以外子女」

問題（即敏感問題），還是另一條無關聯和非敏感的問題（該項專題訪問

所採用的問題是「受訪者過去七日曾否乘搭過的士？若有，共多少

次？」）。受訪者按照隨機抽選的題目向訪問員說出答案，但後者不會知

道前者回答哪一條問題。透過「隨機回應法」的特別設計，即使未能知

悉個別受訪者回答這敏感問題的答案，也可以運用合適的計算公式和根

據有關的統計學理論，估計該敏感問題的整體情況。 

 

根據「直接提問法」及「隨機回應法」取得的「登記婚姻以外子女」估

計數字 

5. 在該項專題訪問運用「隨機回應法」，除了受訪者自己外，沒有

人知道受訪者回答了哪一條問題。因此，受訪者的答案對別人，包括訪

問員和同一住戶內可能聽到受訪者的答案的其他成員是沒有任何意義

的。這種設計可以使受訪者感到安心，在毫無壓力的環境下就這個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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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題提供真實資料。 

 

6. 另一方面，利用「直接提問法」來提問有關「登記婚姻以外子女」

的問題時，訪問人員留意到，即使已盡量安排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進行

訪問，不少受訪者在回應有關敏感問題時表現尷尬、不安或持敷衍的態

度。因此，透過直接提問所得的登記婚姻以外子女估計數字傾向不可靠

及有嚴重低估的情況。 

 

7. 基於這個原因，利用「直接提問法」獲得的數據並不可靠，相關

的分項數據的參考價值也非常有限。因此，統計處決定採用「隨機回應

法」搜集的數據來估計「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總人數。利用「隨機回

應法」計算所得的第一代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人數是 505 000。 

 

8. 就這個課題而言，「隨機回應法」的主要局限就是無法知道「登

記婚姻以外子女」的詳細特徵（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換

句話說，除了取得整體「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估計數字 505 000 外，

有關第一代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特徵的資料，一概不能從該項專題訪問

中得知。  

 

9. 有一點要留意，該項專題訪問的設計及採用的方法極為專業，廣

為統計界的學者及專業人士接受。在執行該專題訪問的各項相關活動時

（如設計統計調查、設計問卷、抽選樣本、培訓訪問員、搜集資料及控

制素質等），統計處已盡力確保以公正無私和專業的態度搜集、編製及發

布統計數字。有關該項專題訪問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的詳情，已載列於一

九九九年七月出版的《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第二

十二號專題報告書》。附件4夾付報告書乙份。 




